
 
 

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電動車輛充電使用安全指引總

說明 

鑑於電動車輛種類及數量隨能源政策發展而快速成長，為因應建築物

附屬停車空間電動車輛充電使用，提升其設置及使用安全，爰訂定「建築物

附屬停車空間電動車輛充電使用安全指引」，其要點如下： 

一、本指引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本指引適用對象。（第二點） 

三、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設置之電動車輛充電設備(樁)應符合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規定。（第三點） 

四、電動車輛充電時之安全注意事項。（第四點） 

五、發生事故時之應變處理注意事項。（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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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電動車輛充電使用安全指引 
規 定 說 明 

一、為因應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電動車

輛充電使用，提升其設置及使用安

全，特訂定本指引。 

本指引之訂定目的。 

二、本指引適用對象為設有電動車輛充

電設備(樁)之室內停車場或建築物

依法附設之室內停車空間。 

本指引用詞，依國家標準、商品檢驗

法、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用

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電業法、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

公司)營業規章、建築技術規則及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用詞

定義之規定。 

一、第一項明定本指引之適用對象，以

設有電動車輛充電設備(樁)之室內

停車場或建築物依法附設之室內停

車空間者，始適用本指引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用詞適用規定。 

三、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設置之電動車

輛充電設備(樁)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電動車輛充電設備(樁)之產品安

全規範 

電動車輛充電設備(樁)產品安全

應符合國家標準要求；電動車輛

充電設備(樁)，應取得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之商品檢驗或產品驗

證，確保安全。 

(二)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交通部已於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

理辦法第十四條訂有附件六十四

及六十四之一「電動汽車之電汽

安全」規定，包含觸電防護檢測

(整車試驗)、功能安全檢測(整車

試驗)及 REESS(可充電式電能儲

存系統等，即電池組零組件試驗

三大部分應符合檢測規定，勿選

用非經檢測或自行改裝電池組零

組件之電動車輛。 

(三) 電業法 

依據電業法第三十二條及用戶用

一、電動車輛及其充電設備(樁)自產品

認證、檢驗、裝設、使用、維護及安

全管理等層面，涉經濟部、交通部及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及消防署權責範

疇，均需依相關主管機關訂頒之法

令規範辦理，本點摘要選用電動車

輛及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設置充電

設備(樁)應遵循之相關規定。 

二、第一款明定電動車輛充電設備(樁)

應取得經濟部相關國家標準及商品

檢驗。 

三、第二款明定電動汽車之電汽安全，

包含觸電防護檢測(整車試驗)、功

能安全檢測(整車試驗)及 REESS(可

充電式電能儲存系統等，交通部訂

有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供依

循。 

四、第三款明定申請用電，須依經濟部

訂頒電業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第四款明定充電系統之配線方法、

設備構造、控制與保護等事宜，須依

經濟部訂頒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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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設備檢驗辦法第三條規定，住

戶設置充電設備(樁)應向公用售

電業（台電公司）申請，並經輸配

電業（台電公司）檢驗合格時，方

得接電。 

(四)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經濟部已於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第六章「特殊設備及設施」第五

節訂有「電動車輛充電系統」(第

三百九十六條之六、第三百九十

六條之七、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四、第三百

九十六條之十五及第三百九十六

條之十八)規範充電系統之配線

方法、設備構造、控制及保護等事

宜，作為電器承裝業施工依據。 

(五) 台電公司營業規章 

1. 用戶向台電公司辦理充電設備

(樁)用電申請，應委由電機技

師或合法登記電器承裝業辦理

設計及施工，並於申請前先將

設計資料送經台電公司審查通

過後興工，依照設置者申請用

電容量及供電方式，台電公司

會評估區域負載情形及饋線容

量裕度，適時加裝供電變壓器，

以提供充電設施所需電源。 

2. 用戶於竣工後向台電公司申報

竣工，台電公司將依規定進行

審查及檢驗送電。 

(六)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應依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八

條規定就水霧、泡沫、乾粉、二氧

化碳滅火設備選擇設置，或依場

所風險屬性選設自動撒水設備，

提升初期火災自動滅火功效。 

六、第五款明定充電設備(樁)應委由電

機技師或合法登記電器承裝業辦理

設計及施工，並依照台電公司營業

規章送台電公司審查通過後興工。 

七、第六款明定停車空間之自動滅火設

備，應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第十八條規定就水霧、泡沫、

乾粉、二氧化碳及自動撒水滅火設

備選擇設置。 

八、電動車輛及其充電設備(樁)自產品

認證、檢驗、裝設、使用、維護及安

全管理等層面，應依相關主管機關

訂頒之法令規範辦理，本點摘要選

用電動車輛及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

設置充電設備(樁)應遵循之相關規

定。 

四、電動車輛充電時，其使用安全注意 參考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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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如下： 

(一) 遵守製造商或電動車輛業者充電

使用指南進行充電作業。 

(二) 避免使用轉接器及延長線組，因

電動車充電電流較大，使用轉接

器及延長線組將可能會導致電器

走火或受損。 

(三) 遵守製造商或電動車輛業者使用

指南維護充電設備(樁)及其組

件，並勿使用有明顯損壞痕跡之

充電設備(樁)，不要拉、搓、纏或

拖動充電電纜，充電器組件充電

完成後不隨意棄置地上，應妥善

收納存放，充電器及電纜請勿置

放於熱源或化學物質之區域。 

(四) 裝設漏電斷路器，當檢測故障時

將關閉電源並有助於防止火災發

生。 

(五) 充電器或充電過程異常請勿充

電，充電過程中若有出現總電壓

過高時，代表電池內之電壓尚未

穩定回壓，待回穩後再啟動車輛，

使用損壞或修改的充電器可能會

導致電氣安全疑慮及火災。 

(六) 不使用時將所有充電設備(樁)放

置於兒童無法接觸之處。 

(七) 確保充電設備(樁)乾燥清潔，應

防止充電接口接觸水，並遵守製

造商或電動車輛業者使用指南，

在安全濕度條件下進行充電，充

電前請先確認充電連接器及插座

是乾淨的，連接器或充電插座不

可有任何汙染、異物或腐蝕，並確

認充電電纜線外觀是否有破損，

線材是否乾燥，鄰近地面是否有

任何水源導致電纜線潮濕。 

(八) 充電設備(樁)附近不宜堆置可燃

物或危險物品等得持續燃燒之物

Tips」、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電

動車安全入門」等相關注意事項及提示，

明定電動車輛充(換)電設備使用、維護

之安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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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五、發生事故時，其應變處理注意事項

如下： 

(一) 遠離車體選擇上風處避難，電動

車輛可能因為碰撞導致鋰電池熱

失控起火自燃，並產生有毒氣體，

此外可能有冷卻液（乙二醇）或電

解液外漏情形，對呼吸道系統或

皮膚造成危害，因此發生電動車

事故時，應儘速遠離車體並選擇

上風處站立。 

(二) 避免站在車頭處以防暴衝，因電

動車輛無引擎聲，暴衝情形難以

預測，為避免暴衝造成二次意外，

所以發生事故時應避免站在車頭

處。 

(三) 避免觸碰車體以避免觸電，電動

車輛碰撞後，可能因為零組件受

損產生漏電情形，應避免觸碰車

體以免發生觸電危險。 

(四) 速撥一一九通知消防單位，電動

車輛鋰電池起火後需要大量的水

進行持續降溫才能有效滅火，如

有冒煙或起火狀況，建議立即撥

打一一九。 

參考本部消防署「火災搶救安全指導原

則第二十一章、搶救電動車與儲能系統

安全指導原則」、各電動車輛廠牌之電動

車緊急救援手冊之相關指導原則及注意

事項，明定電動車輛充電時發生火災時

時，有關消防安全避難、通報等應變處理

注意事項。 

六、其他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自訂充電設備（樁）設置及管理辦

法：公寓大廈設置充電設備(樁)如

涉及共用部分一般修繕改良，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規定由管理

委員會為之，如涉重大修繕改良，依

第十一條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

論後決議辦理，且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或規約可自訂充電設備(樁)

管理辦法。 

(二) 自設相關防災設備提高場所安

全：建議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

電動車主得準備(自購)滅火毯等

一、考量公寓大廈設置充電設備（樁）如

涉及共用部分涉及一般修繕改良或

重大修繕改良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辦理，且區權

會決議或規約可自訂充電設備（樁）

管理辦法，第一款用以提醒社區用

戶於設置電動車輛充電設備（樁）如

涉一般修繕改良或重大修繕改良時

應按上開條例辦理及可自訂規約進

行管理。 

二、考量電動車輛及充電設備(樁)屬新

興能源產品，為因應國際規範及創

新發展，與時俱進，明定管理委員會

或電動車主除依規定設置相關消防

安全設備外，得自行購置滅火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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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延燒之裝備，當電動車輛疑

似起火初期，自動滅火設備尚未

啟動放射時，且火煙小，得使用滅

火毯等進行覆蓋車體防止延燒；

若自動滅火設備啟動或火煙已達

危害人命安全時，則建議優先避

難逃生。 

(三) 妥善留存車輛緊急救援手冊：一

百十一年七月一日起電動車輛業

者製造或進口工作電壓為高電壓

之電動車輛(含油電車)申請車輛

型式安全審驗時，應主動提供緊

急救援手冊（含消防救災需求資

訊），建議電動車主應自行或交由

管理委員會妥善留存所屬車輛緊

急救援手冊，災時可供救災人員

參考應用。 

阻止延燒之裝備，提高場所安全，並

建議其使用時機。 

三、電動車輛業者所提供緊急救援手冊

含有消防救災需求資訊，建議車主

可自行或交由管理委員會留存，災

時可供救災人員參考應用。 

 


